
天 津 市 东 丽 区 财 政 局
政府采购事项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丽财采罚决〔2025〕2号

当事人名称：星耀志远（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2MA071A0M62
法定代表人：南辰龙                              
住所：天津市开发区南海路12号A3栋708室（天津亿企奋斗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72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本机关对星耀志远（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涉嫌提供虚假合同业绩谋取中标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已审理终结。本机关查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本机关对市政园林所2024年60万以下市政项目（项目编号：CRKJ202436）开展监督检查。该项目以天津市东丽区市政园林所为采购人，委托天津诚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以公开招标方式实施政府采购，采购预算为293.955万元。该项目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招标公告，于2024年5月23日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中标供应商为星耀志远（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耀志远公司），中标金额为282.2598万元。2024年6月11日，该项目签订合同。目前该项目已履约实施。

经查，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星耀志远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其与天津市东丽区小东庄镇人民政府签订的2022年小东庄镇乡村公路道路维修工程合同及履约证明，根据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同意东丽区调整街镇行政区划建制的批复》（津民复〔2001〕239号）“撤销小东庄镇，将其并入新立街，撤并后定名为新立街”有关内容，在业绩合同中甲方小东庄镇人民政府已撤销的情形下，该合同及履约证明材料为虚假材料。调查过程中，星耀志远公司承认上述违法事实，目的是谋取投标及中标资格。  

上述事实，有项目招投标文件、天津市民政局文件、询问笔录以及星耀志远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在案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星耀志远公司的行为属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违法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供应商不得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或者成交”的规定。

二、陈述申辩和听证情况

本机关于2026年3月10日向星耀志远公司送达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依法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行政处罚内容和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天津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政府采购类）》裁量档次，本机关决定对星耀志远（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八点五，即人民币24986.18元（大写：贰万肆仟玖佰捌拾陆元壹角捌分）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半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请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本决定书所附《天津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要求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3%加处罚款。
四、当事人权利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互联网申请邮箱为dlqsfj10@tj.gov.cn）；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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